
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发表声明 

 

有见近日出现不少关于法院及法官多个司法裁决的评论、意见及批评，终审法院首

席法官马道立今日（九月二十三日）发出声明，解释香港执行司法工作的数个基本原则，

其中重点强调刑事案件。评论法院及法官的工作时，必须牢记这些全部来自《基本法》的

原则，这点至为重要。《基本法》确保法院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力，明文说明法院独立进行

审判，不受任何干涉。 

 

声明强调，法官的宪制规定职责是，在行使司法权力时，以法律为依据，别无其他

考虑。法官这项宪制职责不包括对政治问题或争议作出裁决。是故，法官必须不受任何性

质的政治考虑所影响。换言之，法院作出裁决或处理案件时，不能出现实际或观感上的偏

颇。法院向来只遵照法律作出裁决及处理案件，不会考虑任何外来因素。再者，法律面前

人人平等，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。法官有宪制职责，无惧无偏地执行司法工作。 

 

另外必须紧记的是一些处理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。其中首要的是公平审讯的要求。

其他的原则包括：无罪假定、法庭必须在控方已履行其举证责任至毫无合理疑点的标准才

可定罪的规定，以及上诉的权利。 

 

声明中特别提及保释、判刑、上诉及覆核这些议题。这些议题亦是刑事案件中引来

评论、意见及批评的几个层面。重要的是，这类评论、意见及批评必须有理可据，并对相

关的背景有正确的理解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必须恰当地理解律政司司长（代表公众利益对

刑事罪行进行检控）的角色及责任。 

 

法官必须不偏不倚；不然的话，有多种途径可予以纠正。被告人或控方（即律政司

司长）可提出上诉、覆核，或申请取消法官审理有关案件的资格，亦可按既定的投诉机制

向司法机构投诉。 

 



法院及法官诚然可以被批评，但批评必须有理可据、理由充分及恰当地提出，否则

会损害公众对司法的信心，最终危害香港的法治。司法机构及其职能绝对不应该被政治

化。 

 

司法机构促请社会各界细阅此声明的全文，声明载于附件及终审法院网页

（www.hkcfa.hk/filemanager/common/pdf/Statement%20by%20CJ%20of%20CFA%20(23%20S

ep%202020)%20Chi.pdf）。 

 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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